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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11日开始的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至今已
近10年。该事故由紧接大地震而来的巨大海啸导致，是
1986年切尔诺贝利灾难以来在核电厂发生的最严重事故。

事故后国际原子能机构从人的因素、组织因素和技术
因素组进行了全面深入地分析和评价，旨在提供对所发
生的事件及其原因的理解，以便世界各国政府、监管机
构和核电厂营运者能够汲取必要的教训和必须采取的行
动，以利于核能得到持续和安全的发展。

本报告从非技术的视角，来探讨事故的发生与核电厂
安全文化缺陷的关系。

写在开始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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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书的引子中有这么一句话：
“关于灾难的预言和寓言，总
在灾难席卷一切后才被想起”。

日本福岛核事故后作家程瑛和山旭合作写了一本书

一、引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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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美国一涉核电影《中国综合症》
。它是一个虚构故事，说的是一位有责
任感的新闻记者揭穿了被隐瞒的美国一
核电站事故。该事故不仅烧穿反应堆压
力容器，还烧穿地球到了另一面中国。

三哩岛核电站

本片上映不久，美国发生了
三哩岛核事故。

1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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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日本也有一部反映核电站爆炸
的灾难片《梦》。在这部带有深重寓
言色彩的影片中，描述了日本所有的
核电站都爆炸了。人们继续生活、喝
茶，但已经患有不治之症。

本片上映20年后,日本
发生了福岛核事故。

1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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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中国综合症》《梦》是反对核能和平利用者
的一种预言和寓言，本身就有着十分强烈的反核政治
色彩。然而，三哩岛核事故、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以
及其后发生的日本福岛核事故，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灾
难，给核电发展蒙上了阴影，而且至今仍挥之不去。

三哩岛核事故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 福岛核事故

1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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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变世界核电发展的三大核事故

三哩岛核事故是由于设备机械故障、操作员错误引
起的，事故导致近1/2堆芯熔化，虽然没有严重的健
康后果，但造成了极大的社会恐慌和重大的经济损
失，影响了全世界核电建设的进程。

2.1 三哩岛核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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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设计缺陷和违规操作引起的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
故造成30位工作人员死亡，30多万人从核电厂周围撤
离，300多万人不同程度受到核辐射伤害。

尽管事故产生的健康后果是有限的，但对国际社会的
影响是严重的，全世界的核电建设进程受到了严重影
响。事故暴露出前苏联在核安全管理中的建设、管理、
文化方面的严重问题，从上到下缺少安全文化意识。

2.2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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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极端外部自然灾害引发的福岛核事故导致1号、2号、
3号机组堆芯熔化和三个安全壳破裂。氢气从反应堆
压力容器释放出来，导致1号、3号和4号机组的反应
堆厂房内发生爆炸，使结构和设备受损、人员受伤。
放射性核素从核电站释放到大气中，然后沉积到陆地
上和海洋中，也发生了向海洋的直接释放。

在该场址20公里半径内和其它指定区域的居民被迫撤
离，20公里至30公里半径范围的居民则被指示进行掩
蔽，后被建议自愿撤离。目前许多人仍生活在他们所
撤离区域之外，有家不能归。

2.3 福岛核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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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发生的三起核事故，对世界核电发展都产生了
极大的负面影响 。

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世界主要的核电国家在
这些事故后(特别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后)都进行认
真的反思和总结，深切感受到除了要不断提高核电
站本身的安全水平以外，还要有高的核安全文化理
念和素质。

2.4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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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全文化概念最早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在1986年切尔诺贝
利事故评价会上首次提出的，这是核电站安全管理思想的一
次重大变革；

2）尔后，国际核安全咨询组在INSAG-1《关于切尔诺贝利核
电站事故后评价会议的总结报告》中使用，正式引入核安全
领域。它是从企业文化概念演绎面来，旨在加强安全管理，
提高核电站的安全可靠性；

3）目前，世界有核国家已广泛接受安全文化理念，它已经
成为世界核电行业管理的重要纲领；

三、核安全文化概念的发展

3.1 从国际到国内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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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从国际到国内的发展

4）2004年，国家核安全局批准发
布的《核动力厂设计安全规定》和
《核动力厂运行安全规定》，明确
规定了对核动力厂营运单位培育和
提高安全文化的原则要求；

5）2015年，国家核安全局、国家
能源局和国防科工局联合发布了《
核安全文化政策声明》；

6）2017年9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
会正式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
全法》，进一步表明了中央政府对
核安全和安全文化的重视达到了前
所未有的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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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AEA对核安全文化给出了如下定义：

➢安全文化是存在于单位和个人中的种种特性和态度
的总和，它建立了一种超出一切之上的观念，那就
是核电厂的安全问题由于它的重要性必须保证得到
应有的重视。

➢ The assembly of characteristics and in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s which establishes that, as an overriding 

priority, nuclear plant safety issues receive the attention 

warranted by their significant.

3.2 核安全文化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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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上述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安全文化由两个主要

方面组成：一为由组织政策和管理活动所确定的安全

体系；二为个人在体系中的表现。

安全文化的这一表述，强调安全文化既是体制问题，

又是人的态度问题，既和组织有关，又和个人有关。

而组织和个人不仅是直接从事核能活动的单位和员工

，也包括核能活动政府管理部门和监管部门及其工作

人员。

3.2 核安全文化的定义



日本福岛核事故与安全文化

3）安全文化不仅包含价值观意识形态的内容，还包含
安全管理的有形部分，这些有形的内容即为安全文化对
组织不同层次的要求。

3.2 核安全文化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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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安全文化的实质是建立一整套科学面严密的规章制
度和组织体系,培养全体员工遵章守纪的自觉性和良好
的工作习惯,在整个核电厂内营造人人自觉关注安全的
氛围，严格遵守“安全第一，质量第一”的理念。

5）安全文化就其特征而言可分为精神、制度、行为和
物质四个层面。作为核电厂或参与核电建设单位的领导
班子或决策层，应有明确的信奉价值，宣布对安全的崇
高承诺，确立安全享有最高的优先权，并以前瞻和长期
的眼光进行安全改进和技术创新，确保核设施安全。

3.2 核安全文化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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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来这种核电安全文化理念的形成并在核电的相关领域和
相关企业的迅速推广，对核电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为提高公众对核电的接受性和核电的复苏作出了贡献。

3.3 小结

然而，2011年3月11日，当里氏9级
超强地震从日本本州岛仙台港以东
130KM处的海底排山倒海而来，释
放出3.36亿吨TNT炸药的威力，强
度相当于广岛原子弹爆炸的数千倍
，跟之而来超过14米高的海啸，把
福岛核电厂推到万劫不复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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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和海啸的袭击，使褔岛第一核电站1-3号机组所

有交流电源失效，反应堆冷却功能也随之失效，堆

芯严重损坏，氢气爆炸毁坏了反应堆厂房和设备，

大量放射性物质释放到环境中，继之20KM范围内居

民大撤离，造成了继1979年美国三哩岛、1986年前

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后又一次震惊世界的重大核

事故。

四、日本核安全文化的缺陷

4.1 福岛核事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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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事故距今已过去近10年，目前福岛第一核电站的６
座核反应堆全部予以报废，进入了艰难而漫长的事故后
处理工作。

2）事故发生后，日本全部核电厂停运，对日本核电造
成灾难性重创，公众对日本核电的安全性丧失信心，日
本是否保留核电引发朝野纷争。

3）近年来基于日本对电力的迫切需求，和面临的沉重
压力，经过日本政府的反复努力，重新确立了核能利用
政策和目标。据报导，日本目前已有9座压水堆经过事
故后重新发布的最严安全标准审查，并征得公众同意，
获得重新运行许可。

4.1 福岛核事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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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IAEA和世界各有核国家都在认真总结事故的经验教
训。对导致惨烈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即九级超强地
震及引发的巨大海啸，都有一致的认识，对事故过程
处理及应急行动虽有很大的认同，但质疑声不断。

5）透过不可抗的突发天灾背后，有些问题是值得我们
认真思考的。这些问题从一个侧面暴露了日本核安全
文化的缺陷。

4.1 福岛核事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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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日本多发强震的地质条件及相关研究，2006年9

月，日本制定了《防震设计审查方案》，明确规定，应

充分考虑实际地震级别高于设计级别的可能性，在基本

设计之外，也应在以后的阶段性安全评估中对此类“潜

在危险”做到认真分析与评估，并按照评估结果采取相

应的对策。

2）东电的官方纲站说：“福岛核电站的设计，已经考虑

到可能的最大地震”“所有耐震设计均基于周边区域不

会发生比抗震标准更大的地震”。

4.2 反思福岛核事故——地震和海啸

（1）福岛核事故发生前日本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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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07年，东京电力公司曾与日本核能安全组织

(JNES)共同发表了海啸造成的断电及堆芯熔化的风险报

告。该报告称，地震海啸比传统意义上的内部原因造成

的堆芯熔化概率更高。

4）自2004年印度洋海啸致使印度南部一座核电站被淹

事件开始，东电工程师阪井年明带领一个团队就开始全

面评价分析福岛第一核电站防海啸的能力，并于2007年

发布研究报告中指出，50年内福岛第一核电站遭遇高度

超过6米海浪的几率10%。不过这一研究成果并未引起东

电重视，更谈不上修改安全方案。

4.2 反思福岛核事故——地震和海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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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1年3月11日,福岛核电站遭遇海啸高度为14米，

远远超过了设计高度5.7米，直接造成1-3号机组遭到灭

顶之灾。

4.2 反思福岛核事故——地震和海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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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EA专家团发布的“日本福岛核事故调查报告”第3条结
论指出，对海啸灾害没有充分的纵深防御预案，尤其是：

虽然福岛第一核
电厂在选址评估
和设计中都考虑
了海啸灾害，并
且在2002年以后
也调高了海啸的
可能高度，但海
啸仍被低估。

2002年评估
后采取的额
外防御措施
不足以应对
海啸的爬高
水位以及次
生灾害。

补充措施
没有得到
核安全当
局的审评
和批准。

电厂不能
承受超过
预期海啸
所导致的
后果（陡
边效应）。

严重事
故管理
预案不
足以应
对多机
组故障。

（2）福岛核事故发生后的调查结论

4.2 反思福岛核事故——地震和海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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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电力公司高级顾问、原副社长榎本聪明在谈到
这次事故时仍说，此次事故应该成为一条教训，并
借用墨菲定律中的一句名言：“可能发生的事情，
在某个时候肯定会发生”

用我们的俗语就是，“欠的债总是要还的”

4.2 反思福岛核事故——地震和海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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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类似发生概率极低的现象采取对策，实际上是一
件很困难的事情，并不限于现有的技术水平，还取
决于参与者的思考方向等问题。

作为此次日本“事故调查委员会”委员长，东大教
授火田村先生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人类都有
一种不看自己不愿看的东西，不考虑自己不愿考虑
的事情，忽视一些对自己不利的事情的恶习”。

作为核电的参与者，如何克服这些惰性，也是十分
重要的。

4.2 反思福岛核事故——地震和海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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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岛核事故发生后，东京电力公司
及首相菅直人屡屡用到一个词是“
天灾”，因为他们没有想到会发生
超出预想的海啸，未能防止事故。
但日本国内和国际的许多舆论认为
对于这次灾难发生的根源是人祸。

IAEA专家团发布的评估报告一针见
血指出，日本低估了海啸对福岛第
一核电厂的潜在危险，针对海啸风
险的“深度防护”措施不足。

4.3 反思福岛核事故——天灾与人祸

（1）福岛核事故的发生是“人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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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福岛核灾事故独立调查委员会主席kiyoshi kurokawa在
写给日本参众两院主席的一封信中写道:“虽然福岛第一核
电厂事故是由大破坏性的自然灾害事件所引发,但随后发生
的福岛核灾不能被视为是一个自然灾害。这是一个其实可
以预见和预防的巨大人为灾难” 。

4.3 反思福岛核事故——天灾与人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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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电根本没能从柏崎刈（Yi)羽核电站等地震海啸中吸取
教训，以采取积极有效的防范措施。在海啸防范方面，福岛
核电站的设计显得过于乐观。

2）官方网站显示：电站建设时，对海域的海啸历史“做过
充分的调查研究”，并根据地震学能预计的最大海啸来设计
防范。但结果仍“低估了自然力量”。

3）当然，日本核电站也并非全部如此。2006年日本政府修
改核电站抗震标准，东北电力公司的女川核电站立即将设计
的防海啸标高提高到5米，并决定在原有防护墙的基础上修
建侧壁，以保护应急电源和水泵设备。该公司在2010年9月
完成加固工作，并承受了这次大海啸。

（2）本来可以避免的福岛核事故

4.3 反思福岛核事故——天灾与人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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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航空界有一个有名的“海恩法则”
。海恩提出，每一次严重事故背后，
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
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

2）这条法则揭示两点，一是事故发生
是从偶然走向必然，从量变到质变这
样一个自然规律；二是揭示了人们对
事故管理容易忽略的一个方面，即只
关注看得见的事故或事件，忽略了未
遂事件和隐患，这可能是事故管理的
陷阱。

（3）“海恩法则”对核能行业的启示

4.3 反思福岛核事故——天灾与人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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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这个规则同样适用于福岛核事故及其征兆。国际原
子能机构前副总干事、瑞士核能专家布鲁诺皮劳得说，
如果说切尔诺贝利事故是一场“苏联型事故”，那么福
岛核事故可谓“东电型事故”，其特征是东电公司目中
无人的态度是罪魁祸首。

4）布鲁诺说，早在20年前，就有专家建议东电公司改
进安全对策，包括实现电源和水源多元化改造，加固反
应堆安全壳和厂房，安装防氢爆的氢复合器等，但东电
均置若罔闻。

4.3 反思福岛核事故——天灾与人祸



日本福岛核事故与安全文化

5）在日本国内也不乏有识之士提出大量安全改进建议，
以应对海啸引发的核电站风险。如2006年３月，日本共
产党众议员吉井英胜就在国会指出，“如果地震发生时
破坏了备份电源、海啸使机械的冷却系统丧失机能，最
坏的情况会发生堆芯熔化，引发水蒸汽、氢气爆炸。如
果遇到５米的海啸退潮落差时，日本将有8成的核电站即
42座核电站出现无法取到海水而失去冷却机能，进而发
生堆芯熔化的惨剧。

6）结果是，日本原子能安全保安院院长断言，核电站有
安全的设计，不会出现丧失电源情况。

4.3 反思福岛核事故——天灾与人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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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回望褔岛第一核电站，以前也是小事故不断。2005至
2009年的5年间，在日本所有大型核电站中，它的事故率
是最高的，“漏报”事件也不少。

2）在《日本核震》一书中作了如下描述：

“经过调查，2002年，东电承认与29起编造虚假检查报
告的事件有关，约100名公司员工参与其中。这一结果使
5名高管辞职，东电的17座反应堆也被暂时关闭，以备检
查”

（4）“日本制造”的福岛核事故

4.3 反思福岛核事故——天灾与人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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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07年1月，东电承认，从1997年起，在对下属福
岛核电站和柏崎刈（Yi）羽核电站的13座反应堆总计
199起的定期检查中，存在篡改数据和隐瞒安全隐患的
行为。两个月后，东电再次承认曾隐瞒了1978年发生
过严重的反应堆事故。

4）人们不禁要问，东电为何一再篡改安全记录，隐瞒
那些并不伤及筋骨的事件或小事故？根据日本有关法
律，核电厂每年要进行一次自我安全检查，一旦发现
与安全相关问题，应当写入检查报告，并进行整改。
而这一切都与电厂的可用率和费用有关。当然，这其
中也有对安全的认识问题。

4.3 反思福岛核事故——天灾与人祸



日本福岛核事故与安全文化

5）有人将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归咎为专制制度下产
生的事故，因此民主国家危机感并不强烈。这次日本褔
岛核事故已经表明，即使民主国家也同样存在“人祸”
，同样可能发生重大事故。

6）Kiyoshi kurokawa主席在同一封信中写道：“必须
非常痛苦承认的是，这是一场‘日本制造’的灾难”。
其根本原因是可见于根深蒂固的日本文化贯例中：我们
的反射性服从，我们不愿质疑权威，我们对现有计划的
坚持，我们的团体主义和我们的偏狭”。以上文字可有
助于理解这场‘日本制造’灾难产生的社会背景。

4.3 反思福岛核事故——天灾与人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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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继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日本为保证国家能源安全决
定加速发展核电，并作为政府和相关产业的一个政策目标。

8）有了这样一个强大的授权，核电厂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力
量，可免于人民社会的审慎审查。日本的核电厂法规是由负责
促进这些目标的政府官僚机关来制定的。在这段日本自信是飙
升的时期，一群具有巨大财力资源并严密编织的精英人员已经
越来越不看重任何不是日本发明的事物。

9）这种自负又受到日本官僚的集体心态思维所加强，而又因
为这种集体心态思维，任何一个技术官僚机构的第一责任被认
为是要捍卫他的组织利益。这样捍卫组织利益的心态被执行到
极致，这使得技术官僚将组织利益放在该是保护大众安全为第
一的职责之上。

4.3 反思福岛核事故——天灾与人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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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只有了解这种思维，才可以明白日本的核电产业是
怎么设法避免吸收从三哩岛和切尔诺贝利所汲取到的关
键经验教训，以及这种思维如何成为可接受的惯例，以
抵抗法规的压力和覆盖了小规模事故。也正是这种思维
，导致福岛第一核电厂的灾难。

11）显而易见的，在福岛电厂这件事上疏忽的结果是灾
难性的，但促进这样疏忽的心态思维可见于全日本社会
。为认清这事实，身为民主社会的一个个体，我们每个
人都应该反省我们的责任。

4.3 反思福岛核事故——天灾与人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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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IAEA专家团的“日本福岛事故调查报告”总结的16条教训
中最后一条是这样写的：“核安全监管系统应保证监管的独立性
并具有明确的职责，这在任何情况都应与IAEA的安全标准一致”

4.4 反思福岛核事故——核安全监管的独立性和有效性

（1）核安全监管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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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福岛核事故发生时，经济产业省（METI）的原子力安全保
安院（NISA）作为 “主要监管机构”负责核安全监管，内阁
府原子能安全委员会（NSC）作为 “主要政府机构”负责监督
，相关地方政府和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事故时环境监测。

3）以上责任分工看似清楚。但承担日本核电监管的原子能安
全保安院，该机构隶属于主导核电发展的经济产业省。也就是
说，运动员和裁判同属于一个 “衙门”，甚至是运动员在管
理裁判员。这是一种严重先天缺陷的安全管理机制。

4）国际原子能机构2007年曾建议日本设立一个独立的、权力
更大的核安全监管机构，但遭到日本拒绝。此话有点绝对，但
也不无道理。

4.4 反思福岛核事故——核安全监管的独立性和有效性



日本福岛核事故与安全文化

1）另一个问题是，管理责任看似明确，但在核事故发
生时，却不能明确哪个机构负责公众的安全。同时，也
不能否认，现行体制的动员能力难以快速应对如此大规
模的核事故。

2）专家认为，日本拥有一个有序的紧急事件防范和应
对体系，但复杂的组织机构和繁复的决策程序延误了政
策决断，以至可能推动最好的抢救时间。

（2）核安全监管的有效性

4.4 反思福岛核事故——核安全监管的独立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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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针对上述情况，日本政府已把原子力安全保安院从经济产业
省中独立出来。同时着手评价原子能安全委员会和相关政府部门
在内的实施核安全监管和环境监测的管理框架。这是一种很大的
进步。

4.4 反思福岛核事故——核安全监管的独立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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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监管机构的先天缺陷，一定要影响到监管的有效
性。这一点在这次事故发生、发展和处理过程中均有
不少披露。

如福岛第一核电站为解决海啸低估问题，采取了一些
补救保护措施，但这些保护措施没有经过核安全监管
当局的审评和批准。

另外，严重事故管理预案也远远不足以应对多机组故
障。如追溯到历史，包括JCO事故，核安全监管有效性
不足也屡见不鲜。

（3）小结

4.4 反思福岛核事故——核安全监管的独立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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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5日,日本国会公布了《国会关于福岛核电事故的
调查报告》。该报告为国会授权、完全独立的（国会事故
调查委员会）调查书，系最权威的最终报告。总计6000页
，已交日本国会众参两院。

4.5 日本国会调查报告是怎么说的

（1）调查报告主要结论和建议

据日本三菱电机原子力部富
泽木丰于2012年7月9日载文
披露，调查报告形成5条主要
结论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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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电福岛第一核电厂的核事故并非[自然灾害]（天灾）而
是［人灾］（人祸）；

➢ 政府监管当局同东电关系本未倒置，核监管当局安全监管
功能（机制）丧失；

➢ 对严重事故的预防应对措施准备不足，未能有效控制事故
的扩大化；（东电内部组织存在问题）

➢ 首相官邸的不当（直接）插手，造成东电现场的混乱；

➢ 政府核管当局的体制、机制必须彻底改革；建议国会必须
设置监督/管制与核电相关的常设委员会、必须设置独立
的核电事故继续调查委员会。

4.5 日本国会调查报告是怎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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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日本国会的调查报告对［人灾］（
人祸）的明确指责既完全推翻了早先东电反复辨解的“自然灾
害”说，也对态度曖昧、走中间路线（既有天灾也有人祸）的
日本核管当局（保安院、原子力安全委员会等）提出了批评。

2）调查报告明确指出，相关当局早在1993年和1997年,就对核
电厂全部电源丧失的严重恶果\对历史性海啸的再现作了预测
和警告,并要及早考虑应对措施。东电也承诺在2006年要付诸
实现。可是，后来（原因不明）又从2006年推迟到2016年。如
此一来，就像大家所知道的，时不待人2011年3月11日一下子
把一切给摧毁。

（2）调查报告中的其它关键内容

4.5 日本国会调查报告是怎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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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据此,报告毫无疑问地下结论，这是百分之百的［人灾］
（人祸），而不是别的。

4）调查报告还指出，核管当局在很多重要、重大问题上，往
往没有主见，态度不明，几乎成了电力公司（东电）的俘虏
，完全看电力公司的脸色行事。于是明确提出政府核管当局
的体制、机制必须改革。

5）调查报告还指出很重要又很特别的一点，日本核管当局的
机构虽是常设机构，但主要成员却来自政府各机构（主要是
经产省、文部省和科技厅等）的定期派遣者（一般三年后回
原单位）。潜在的种种后患势必暴露无遗，福岛311事故便是
活生生的惨痛一例。

4.5 日本国会调查报告是怎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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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故此，日本政府已作出决定，并经国会同意撤消
了原有的核管机构，重新设立了有如司法机关一样
、完全独立于内阁及任何行政部门的常设［国家原
子力安全委员会］。从国家行政立法上防止诸如福
岛事故的再次发生，这应该是一个进步。从上面可
以看出，日本国会对这次福岛核事故的调查是很强
势的，也是很给力的。

4.5 日本国会调查报告是怎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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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EA专家团报告中第五类教训，也是最后一类教训是 “提升
安全文化意识”。

1）报告中指出，所有从事核能相关工作的人员都应用核安全
文化武装头脑。学习安全文化并身体力行是全部从事核能相关
工作人员的出发点、义务和责任。没有安全文化就没有核安全
水平的持续提升。

2）报告中还指出，核电运营单位，其组织和个人在确保安全
方面皆负有首要责任，应关注最新的核安全要求和勇于发现电
厂是否存在薄弱环节。

3）一旦公众对电厂应对风险的安全水平失去信心时，他们应
该反省是不是认真地采取了适当的措施来提高电厂的安全性。

4.6 福岛核事故的教训——提升安全文化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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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报告中还强调，国家监管机构的组织和个人担负确保公众
核安全责任。他们应该反省是不是认真及时地响应和贯彻新
的核安全技术要求，在安全方面没有留下任何疑点。

5）报告最后要求，我们应回归本质，重建安全文化。通过构
筑和坚持纵深防御确保核安全，不断学习相关的专业知识；
保持一种努力认识弱点和提高安全永无止境的态度。

4.6 福岛核事故的教训——提升安全文化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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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展核电必须首先确立科学和理性的核安全理念，
并把这种理念融入于国家法律，政府监管、核电规划及
核电建设和运行之中，这种理念的核心点就是“安全第
一、质量第一”，其表达形式就是核安全文化。

2）核安全文化不仅仅是核电相关企业的事，它涉及国
家、国家核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核电相关单位和上自政
府、下至企业的相关人员。任何一个环节掉链都可能带
来安全后果，甚至是严重的安全后果。

5.1 关于核安全文化的几点体会

五、总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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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所以，我国《核安全法》第50条“国家制定核安
全政策，加强核安全文化建设”，明确规定“国务院
核安全监管部门、核工业主管部门和能源主管部门应
当建立培育核安全文化机制”，同时强调，“核设施
营运单位和为其提供设备、工程及服务的单位应当积
极培育和建设核安全文化，将核安全文化融入生产、
经营、科研和管理的各个环节”。

4）建立一个独立的、高效的国家核安全监管机构对
保证核设施的安全是十分重要的。

5.1 关于核安全文化的几点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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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核事故与社会制度基本无关。制度会有缺陷，人性
会有弱点。要想避免核事故，除不断通过技术进步，
努力改进设施本身技术安全水平以外，还要不断完善
和优化安全管理体系，大力加强员工技能培训，持之
以恒开展核安全文化教育，在当前的形势下，尤其要
加强核能行业员工的社会责任感和工作责任心的优良
传统教育。

6）要认真吸取福岛核事故经验教训，对可能带来重大
安全隐患的极端外部事件要认真的、积极面对，不要
想当然，不要心存侥幸心理，该发生的事迟早会发生
，只有事先做好应对才能真正做到万无一失，确保核
设施安全。

5.1 关于核安全文化的几点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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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随着我国核电快速发展，大量非核领域人员加入核电，稀释了
核电企业原有的核安全文化氛围，应加强核安全文化、核电行业
质量文化的教育和技能培训。

2）某些企业对核安全文化的认识还停留在态度和观念上，还未进
一步深入到将态度、观念真正落实到人的行动中。特别是遇到进
度、经济等重大问题，决策者的天枰很容易产生偏离。近几年产
生的一系列重要质量事件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

3）要充分认识并明确决策层、管理层及执行层在创建核安全文化
中的作用，并通过不断自我评估，使这种作用得到巩固和深化。

4）做好经验反馈，开展深入、持久的核安全文化宣传教育，并将
之置于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环节，形成浓厚的核安全文化氛围。

5.2 我国当前在核安全文化建设方面值得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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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借用国际原子能机构已故总干事天野之弥
在《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总干事的报告》中说的一
句话作为本报告的结束语：

“任何国家都没有理由对核安全产生自满。促成福岛第一
核电站事故的一些因素不是日本所独有的。不断地质疑和从
经验中学习的开放态度是安全文化的关键之所在，对从事核
电的每个人而言都至关重要。必须始终将安全放在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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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大家！


